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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核銷自我檢核表

►摘錄重點規定

►機票款憑證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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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國外出差申請表暨旅費經費核銷憑證

(系統操作:核銷申請-新增核銷單-轉入請購單-填妥核銷表件-列印)

□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機票購票證明單(如為電子收據須經手人簽章)

□ 電子機票 (電子機票不是登機證！)

□ 登機證存根(感熱單據請影印並押章; 如為電子登機證須經手人簽章)

□ 臺灣銀行美金牌告匯率表(即期賣出匯率)或兌幣水單

□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(標示出差所在城市) 

□ 其他須檢據核銷項目之收據/會議註冊費收據及費用佐證資料

□ 簽准公文/補助機構核准公文及經費核定表

---------

⁂依國科會及各類計畫規定

□ 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(應於出差前完成申請)

□ 各類計畫規定應檢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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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差旅費核銷檢核表



國外出差旅費項目

►搭乘飛機、船
舶及長途大眾路
運工具所需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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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費 生活費 辦公費

►住宿費
►膳食費
►零用費

►出國之手續費
►保險費
►行政費
(含會議註冊費)
►禮品交際及雜費



■機票款核銷請檢附:

1.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

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。

2.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。

3.登機證存根(含電子登機證)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

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。

交通費(機票款)



■生活費核銷請檢附：

1. 出國前一日(如逢假日往前順推)臺灣銀行牌告匯率表(臺灣銀

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)或外匯兌換證明(水單) 。

2.生活費日支數額表

3.生活費計算公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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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式:

(日支數額*匯率*天數)+(日支數額*匯率*返國當日30%)=生活費

如主辦單位如已提供三餐及住宿者，請按比例計算生活費。

住宿費70%

膳食費20%(早餐4% 、中餐8% 、晚餐8%)

零用費10%

生活費



※注意事項：

1.出差旅費日期、時間之計算，除調用駐外人員外，應以本國日期、時間計算。

2.如有一日內跨越兩地區或兩地區以上者，其生活費日支數額均以當日留宿地區

之日支數額報支。

3.日支數額表表列國家中未列載之城市，按該國家列舉城市最後一項「其他」數

額支給。

4.返國當日，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30%限額內報支。

5.生活費日支數額之劃分:

概以70%為住宿費，20%為膳食費(早餐4% 、中餐8% 、晚餐8%)，10%為零用費。

6.零用費包括市區火車票費、市區公共汽車票費、市區捷運車票費、個人

信用卡手續費、洗衣費、小費及其他與生活有關之各項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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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費



▓辦公費(其它)種類：

註冊費、手續費、保險費及禮品費等

均應檢據核銷，非本國文收據，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。

※本校保險項目及保額依「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

※國科會及各類計畫保險項目及保額由行政院另訂之(因公赴國外出差人
員綜合保險契約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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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公費



◎行政院

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

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

◎解釋彙編

國外差旅費報支要點解釋彙編

◎輔英科技大學

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※如相關法規修訂更新，請依適用法規辦理。※

※各類計畫經費請依計畫規定辦理。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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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



機票款憑證範例

►收據

►電子機票

►登機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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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(範例1)

買受人:輔英科技大學
統一編號:855002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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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(範例2)
購票證明單

經手章

買受人:輔英科技大學
統一編號:855002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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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(範例3)

輔英科技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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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(範例4)
輔英科技大學

經手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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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機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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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機票/行程單
(範例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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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機票/行程單
(範例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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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機票/行程單
(範例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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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機票/行程單
(範例4)


